
西安市长安区青山保卫战 2020年工作方案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

精神，加强秦岭生态环境保护，巩固秦岭违建别墅整治工作成效，

着力打赢青山保卫战。按照《陕西省青山保卫战 2020年工作方

案》总体要求，结合《西安市青山保卫战 2020年工作方案》任

务安排，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工作目标

坚持绿色发展理念，保护优先、分类指导，严格落实生态环

境保护主体责任，建立健全秦岭生态环境保护机制。到 2020年

底，完成秦岭北麓长安段区域生态保护红线评估优化工作，持续

开展秦岭生态环境整治，使秦岭北麓长安段区域内各类生态破坏

行为得到有效遏制，生态系统得到有效保护，生态功能得到持续

提升，生物多样性得到有效保护。

二、主要工作任务

（一）推进生态保护红线评估和勘界定标工作

1.完成生态保护红线评估优化。按照省、市工作安排，配合

完成生态保护红线评估优化工作。结合评估优化结果，配合完善

生态保护红线评估调整。（区秦岭保护局、资源规划长安分局牵

头，以下各项任务排在第一位的部门为总牵头部门，需相关部门

及沿山 8个街办参与落实的，不再列出）

－ 1 －



2.完成生态保护红线勘界定标。按照省、市工作安排，完成

辖区生态红线勘界定标年度工作任务。（资源规划长安分局、区

秦岭保护局牵头）

（二）完善生态环境监测评估体系

3.利用秦岭生态环境保护信息化网络化监管平台，及时发现

并处理破坏秦岭生态环境的问题。（区秦岭保护局牵头）

（三）持续开展秦岭生态环境整治

4.严格落实主体责任，夯实属地责任，建立健全生态环境突

出问题整治工作台账，实行销号管理，切实做到责任明确、监管

到位、查处有力、收到实效。（沿山街办）

5.持续巩固专项整治成效，深化“五乱”问题整治。按照《西

安市长安区秦岭范围内生态环境保护责任清单》（长办字〔2020〕

37 号）责任分工，针对秦岭区域内旅游景区管理、农家乐垃圾

存放和运输、污水处理设施运行等方面开展“乱排乱放”破坏生

态环境问题专项督查，坚决防止违法违规问题反弹回潮。积极推

动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国家自然资源督察西安局及省委专

项巡视等反馈问题整改到位。（区委秦保委办公室牵头）

6.开展秦岭重点保护区内小水电站评估整治工作。依据省级

评估整治标准及处置方案，依法组织限期整治或退出、拆除并恢

复生态。开展以秦岭区域水保监督执法为重点的监督检查，水土

流失治理率达到 60%以上。（区水务局牵头）

7.开展景区建筑物清理整治试点工作。完成试点区域秦岭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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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区景区建筑物摸底清查工作，建立台账，依法整治违法占地、

违规建设、未批先建等行为。（区秦岭保护局牵头）

8.加强乡村旅游和农家乐规范化管理。贯彻实施《关于加快

乡村旅游转型升级的意见》，推动乡村旅游持续健康规范发展。

按照《西安市民宿基本要求与分级》标准，组织开展乡村民宿等

级评定工作。（区文化旅游局牵头）

9.督导辖区景区严格落实生态环境保护主体责任。对 A级旅

游景区的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加强指导。加大对景区内垃圾收集、

运输、处理及污水排放的监管力度，杜绝乱扔乱倒乱排等行为。

支持建设一批环保旅游厕所。积极开展生态环境保护宣传等活动。

（区文化旅游局牵头）

10.强化森林资源安全管理。深入开展森林资源督查工作，

探索落实森林资源管理“林长制”，落实森林资源保护责任制和

考核办法，全面开展领导干部自然资源离任审计问题整改工作。

（区秦岭保护局牵头）

11.加强野生动植物资源保护。继续深入推进打击破坏秦岭

野生动植物资源违法犯罪专项行动，严格落实部门监管职责，强

化属地管理，进一步健全野生动物保护领导责任制。持续开展疫

源疫病巡护监测。开展珍稀濒危极小种群野生植物保护工作，在

强化就地保护的基础上，切实加强人工繁育研究。（区秦岭保护

局牵头）

12.持续推进“昆仑”行动，严厉打击、有效遏制破坏秦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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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的违法犯罪行为。贯彻落实《陕西省危化品道路运输重

点区域安全监管方案》，维护秦岭北麓生态环境安全。（公安长安

分局牵头）

13.组织开展峪口峪道治理工作，完成 4 条峪口峪道治理任

务，有条件的峪口峪道设立生态保护站点，实行限车控人。（区

秦岭保护局牵头）

14.组织至少 1次秦岭生态环境联合检查。（生态环境长安分

局牵头）

（四）强化自然保护地监督管理

15.全面落实自然保护区行政审批审核管理制度，严格涉及

自然保护地的建设项目审批制度，严禁开展与自然保护地保护方

向不一致的活动。（资源规划长安分局牵头）

16.组织对自然保护区内遥感监测及日常管理中发现的疑似

破坏生态环境违法违规问题进行实地核查，对核实的违法违规问

题建立问题清单和整改台账，指导、推进问题整改、销号。（资

源规划长安分局牵头）

17.联合相关部门组织开展“绿盾”自然保护地强化监督检

查，对强化监督检查问题台账中的违法违规问题实行销号管理。

（生态环境长安分局牵头）

（五）加快推进生态治理与恢复

18.落实矿山企业地质环境恢复治理的主体责任。督导企业

“边开采、边治理”，对受损矿山的地质环境进行恢复治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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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编制《西安市加强矿山地质环境恢复和综合治理实施方案

（2020—2021 年）》，开展秦岭矿山综合调查，摸清秦岭地区生

态修复指标底数，更新秦岭地区矿山生态修复台账。开展生态环

境部和省生态环境厅下达我市渭河平原 20 个图斑 63.76 公顷废

弃露天矿山生态修复工作。开展露天矿山综合整治，严控新建露

天矿山。（资源规划长安分局牵头）

19.依法依规推进辖区秦岭区域内应退出小水电站全部完成

退出任务，并进行生态恢复治理。（区水务局牵头）

20.试点示范。开展水土流失治理、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

生物多样性保护等试点工作。开展秦岭区域责任主体灭失及政策

性关闭、生产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试点示范工作。（沿山街办）

21.切实履行责任主体灭失的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的主体

责任。加大工作力度，采取有效措施，对造成生态破坏的区域开

展生态恢复治理。（沿山街办）

22.以国家水土保持重点工程、坡耕地水土流失综合治理、

病险淤地坝除险加固工程以及省级水利发展资金水土保持项目

为重点，加大重点地区水土流失治理力度，突出综合系统防治，

改善生态环境。全面推动水土保持信息化建设，扎实推进水利部

2020 年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遥感监管和黄河流域生产建设项

目水土保持专项行动两项工作，开展以秦岭区域水保监督执法为

重点的监督检查，强化生产建设项目人为水土流失监管。（区水

务局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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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扎实推进河长制、湖长制工作。推进河湖管理和保护范

围划定，深化河湖综合整治和修复工作。（区水务局牵头）

24.组织实施天然林保护等重大生态修复工程，进一步加强

森林管护工作，杜绝森林火灾和乱砍滥伐事件发生。积极推进大

规模国土绿化，保护和修复自然湿地。加强项目储备，积极争取

中央、省级林业发展改革资金湿地项目。（区秦岭保护局牵头）

（六）完善秦岭生态环境保护制度

25.依据秦岭生态环境保护条例和升级制定的相关标准及工

作安排，积极开展秦岭区域核心、重点、一般保护区勘界定标试

点工作。（资源规划长安分局、区秦岭保护局依职责分工负责）

26.依法依规对秦岭生态环境保护相关行政规范性文件进行

合法性审核与备案审查。（区司法局牵头）

27.根据省、市规划要求，结合实际制定秦岭生态环境保护

实施方案。（区秦岭保护局牵头）

28.区行政审批、发改、资源规划、秦岭保护、生态环境、

住建、交通、水务、农业农村（扶贫开发）、文化旅游、卫生健

康、应急管理、市场监管等部门，严格项目准入，坚持“谁审批、

谁监管，谁主管、谁监管”的原则，加强事中事后监管。（依职

责分工负责）

29.严格执行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任中）审计制度。

开展党政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任中）审计，并纳入年度

审计工作计划。（区审计局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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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保障措施

（一）落实工作责任。沿山街办及各区级任务牵头部门要进

一步提高认识，夯实责任，根据本方案制订本辖区、本部门青山

保卫战2020年具体实施方案（工作措施），确定年度目标任务、

细化工作措施、强化工作落实，报区生态委办公室、区秦岭保护

局、资源规划长安分局和生态环境长安分局备案；12月15日前，

完成年度工作自查总结，并将工作完成情况报区生态委办公室、

区秦岭保护局、资源规划长安分局和生态环境长安分局。（沿山

街办及各任务牵头部门）

（二）加大资金投入。加大对秦岭生态环境治理修复和环境

监测、执法监管的资金投入。（区财政局牵头）

（三）强化督察问责。做好中央、省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配

合保障工作，按要求做好督察反馈问题整改工作。（生态环境长

安分局牵头）

（四）加强宣传。沿山街办及区级各相关部门要大力宣传习

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决策部

署，不断加大秦岭生态环境保护宣传力度，广泛开展环保志愿服

务和公益活动，增强社会各界和公众参与秦岭生态环境保护的积

极性和主动性，引导全社会积极保护秦岭生态环境。（沿山街办

及各任务牵头部门）

附件：西安市长安区青山保卫战2020年工作任务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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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西安市长安区青山保卫战 2020年工作任务清单
重点工作 序号 主要任务 牵头部门 完成时限 工作措施

推进生态红线
勘界定标和评

估工作

1 红线评估
区秦岭保护局

资源规划长安分局
2020年 6月 按照省市工作安排，配合完成生态保护红线评估优化工作。

结合评估优化结果，配合完善生态保护红线评估调整。

2 红线勘界定标
资源规划长安分局
区秦岭保护局

2020年 12月 按照省市工作安排，完成辖区生态保护红线勘界定标年度工
作任务。

完善生态环境
监测评估体系

3 秦岭监管平台 区秦岭保护局 2020年 12月 利用秦岭生态环境保护信息化网络化监管平台，及时发现并
处理破坏秦岭生态环境的问题。

持续开展秦岭
生态环境整治

4 突出问题整治 沿山街办 2020年 12月
严格落实主体责任，夯实属地责任，建立健全秦岭生态环境
突出问题整治工作台账，实行销号管理，切实做到责任明确、
监管到位、查处有力、收到实效。

5 专题督查 区委秦保委办公室 2020年 12月

持续巩固专项整治成效，深化“五乱”问题整治，围绕秦岭
区域内旅游景区规范化管理、农家乐垃圾及污水处理设施等
乱排乱放破坏生态环境问题组织开展专题督查，坚决防止违
法违规问题反弹回潮。完成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国家
自然资源督察西安局、省委专项巡视等反馈的到整改时限问
题的整改。

6 小水电站评估
整治

区水务局 2020年 12月

开展秦岭重点保护区内小水电站评估整治工作。按照省级制
定的评估整治标准及处置方案，依法组织限期整治或退出、
拆除，恢复生态。开展以秦岭区域水保监督执法为重点的监
督检查，水土流失治理率达到 60%以上。

7 景区建筑物清
理整治

区秦岭保护局 2020年 12月
开展景区建筑物清理整治试点工作。完成秦岭保护区景区建
筑物摸底清查工作，建立台账，依法整治违法占地、违规建
设、未批先建等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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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工作 序号 主要任务 牵头部门 完成时限 工作措施

持续开展秦岭
生态环境整治

8
乡村旅游和农
家乐规范化管

理
区文化旅游局 2020年 12月

加强乡村旅游和农家乐规范化管理。贯彻实施《关于加快乡
村旅游转型升级的意见》，推动乡村旅游持续健康规范发展。
按照《西安市民宿基本要求与分级》标准，组织开展乡村民
宿等级评定工作。

9
落实景区生态
环境保护主体

责任
区文化旅游局 2020年 12月

督导辖区景区严格落实生态环境保护的主体责任。对 A级旅
游景区、旅游度假区、生态旅游示范区创建中的生态环境保
护工作加强指导。加大对景区内垃圾收集、运输、处理及污
水排放的监管力度，杜绝乱扔乱倒乱排等行为。支持建设一
批环保旅游厕所。积极开展争创国家绿色旅游示范基地、绿
色旅游饭店等活动。

10 森林资源安全
管理

区秦岭保护局 2020年 12月
深入开展森林资源督查工作，探索落实森林资源管理“林长
制”，落实森林资源保护责任制和考核办法，全面开展领导
干部自然资源离审计整改工作。

11 野生动植物保
护

区秦岭保护局 2020年 12月

继续深入推进打击整治破坏秦岭野生动植物资源违法犯罪专
项行动。严格落实部门监管职责，强化属地管理，进一步建
立健全野生动物保护领导责任制。持续开展疫源疫病巡护监
测。开展珍稀濒危极小种群野生植物保护工作，在强化就地
保护的基础上，切实加强人工繁育研究。

12 维护生态环境
安全

公安长安分局 2020年 12月
持续推进“昆仑”行动，严厉打击、有效遏制破坏秦岭生态
环境的违法犯罪行为。贯彻落实《陕西省危化品道路运输重
点区域安全监管方案》，维护秦岭北麓西安段生态环境安全。

13 峪口峪道治理 区秦岭保护局 2020年 12月 组织开展峪口峪道治理工作，完成 4条峪口峪道治理任务，
有条件的峪口峪道设立生态保护站点，实行限车控人。

14 联合检查 生态环境长安分局 2020年 12月 组织至少 1次秦岭生态环境联合检查。

强化自然保护
地监督管理

15 开展调查评估
严格项目审批

资源规划长安分局 2020年 12月 全面落实自然保护区行政审批审核管理制度，严格涉及自然
保护地建设项目审批制度，严禁开展与自然保护地保护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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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致的活动。

16 问题核查整改 资源规划长安分局 2020年 12月

组织对全市各级各类自然保护地内遥感监测及日常管理中发
现的破坏生态环境的违法违规疑似问题进行实地核查，对核
实的违法违规问题建立问题清单和整改台账，指导、推进问
题整改、销号。

17 整改销号 生态环境长安分局 2020年 12月 联合开展“绿盾”自然保护地强化监督，对全市强化监督问
题台账中的违法违规问题进行销号管理。

加快生态
恢复治理

18 矿山地质环境
恢复治理

资源规划长安分局 2020年 12月

落实矿山企业地质环境恢复治理的主体责任。督导企业“边
开采、边治理”，对受损矿山的地质环境进行恢复治理。配
合编制《西安市加强矿山地质环境恢复和综合治理实施方案
（2020-2021年）》，开展秦岭矿山综合调查，摸清西安市秦
岭地区生态修复指标的底数，更新秦岭地区矿山生态修复台
账。开展部省下达我市渭河平原 20个图斑 63.76公顷废弃露
天矿山生态修复工作。开展露天矿山综合整治，严控新建露
天矿山。

19 退出小水电站
生态恢复治理

区水务局 2020年 12月 依法依规推进辖区秦岭区域内应退出小水电站完成全部退出
任务，并进行生态恢复治理。

20 试点示范 沿山街办 2020年 12月
开展水土流失治理、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生物多样性保
护等试点。开展秦岭区域责任主体灭失及政策性关闭、生产
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试点示范。

21
责任主体灭失
矿山地质环境
治理恢复

沿山街办 2020年 12月
切实履行责任主体灭失的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的主体责
任，加大力度采取措施，对造成生态破坏的区域开展生态恢
复治理。

加快生态恢复
治理

22 重点地区水土
流失治理

区水务局 2020年 12月
以国家水土保持重点工程、坡耕地水土流失综合治理、病险
淤地坝除险加固工程以及省级水利发展资金水土保持项目为
重点，加大重点地区水土流失治理力度，突出综合系统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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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生态环境。全面推动水土保持信息化建设，扎实推进水
利部 2020年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遥感监管和黄河流域生产
建设项目水土保持专项行动两项工作，开展以秦岭区域水保
监督执法为重点的监督检查，强化生产建设项目人为水土流
失监管。

23 保护和修复自
然湿地

区水务局 2020年 12月 扎实推进河长制、湖长制工作。推进河湖管理和保护范围划
定，深化河湖综合整治和修复工作。

24 实施生态修复
工程

区秦岭保护局 2020年 12月

组织实施天然林保护等重大生态修复工程，进一步加强森林
管护工作，杜绝森林火灾和乱砍滥伐事件发生。积极推进大
规模国土绿化。保护和修复自然湿地。加强项目储备，积极
争取中央、省级林业发展改革资金湿地项目。

完善秦岭生态
环境保护制度

25 秦岭分区保护
勘界定标试点

资源规划长安分局
区秦岭保护局

2020年 12月
依据秦岭生态环境保护条例和省级制定的相关标准及工作安
排，开展秦岭区域核心、重点、一般保护区勘界定标试点工
作。

26 健全秦岭保护
法规制度

区司法局 2020年 12月 依法依规对秦岭生态环境保护相关行政规范性文件进行合法
性审核与备案审查。

27 完善规划体系 区秦岭保护局 2020年 12月 依据省、市规划要求，结合实际制定秦岭生态环境保护实施
方案。

28 加强项目监管 依据职责分工负责 2020年 12月
严格项目准入，坚持“谁审批、谁监管，谁主管、谁监管”
的原则，加强秦岭区域项目管理，严格项目审批，严把准入
关口，加强事中事后监管。

29 离任审计和秦
岭专项审计

区审计局 2020年 12月
严格执行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任中）审计制度。开展
党政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任中）审计，并纳入年度审
计工作计划。

保障措施 30 落实工作责任
沿山街办

各任务牵头部门
2020年 12月

制订本辖区青山保卫战 2020年具体实施方案，确定年度目标
任务、细化工作措施、强化工作落实，报区生态委办公室、
区秦岭保护局、资源规划长安分局、生态环境长安分局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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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 15日前，将本方案年度工作完成情况总结报送区生态委
办公室、区秦岭保护局、资源规划长安分局、生态环境长安
分局。

31 加大资金投入 区财政局 2020年 12月 加大对秦岭生态环境治理修复和环境监测、执法监管的资金
投入。

32 强化督查问责 生态环境长安分局 2020年 12月 做好中央、省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配合保障工作，按要求做
好督察反馈问题整改工作。

33 强化宣传
沿山街办

各任务牵头部门
2020年 12月 大力宣传，引导全社会积极保护秦岭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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